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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 113年志願服務工作執行計畫 

113年 2月 16日訂定 

一、 目的 

為結合社會資源與民間力量，鼓勵熱心人士參與地政志願服務工作，

並促進地政士志工積極參與志工輪值服務，協助推動地政服務、業務宣導

工作，以提升本所服務效能並紓解地政人力之不足，爰訂定本計畫。 

二、 志願服務主軸 

因本所轄區性質人口老化，可從事志工服務亦多為已退休之長者，為

鼓勵其積極參與社會貢獻，同時亦提升自我內部的成長與學習，本年度志

願服務主軸以「志願服務，青銀齊步」為主題，期結合社區長者之人力資

源，帶動志工團隊參與地政志願服務工作。 

三、 志願服務計畫實施時間 

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

四、 實施內容 

(一)本年度推展項目如下: 

(1)提高地政士輪值意願，促進專業人士參與志工服務 

為促進地政士參與志工服務提升本所志工團隊之專業形象，透過辦理

聯誼會、座談會等方式強化志工團隊之向心力，並設置地政士志工服

務專區，建立舒適服務環境，增加地政士志工之執勤率。 

(2)依內政部祥和計畫辦理教育訓練 

   在符合內政部祥和計畫之課程條件之下，開辦貼近志工需求(經事前調 

 查，例如：加強對地政業務之專業度或輔助高齡志工樂齡成長)之教育     

 訓練，以增加課程多元性及提升志工參訓意願。  

(3)志工召募 

 



 2 

配合地政專車服務措施、教育訓練課程、相關節慶活動，辦理志工         

召募及行銷志願服務業務活動，並積極召募高齡志工，借助長者的豐

富社會經驗，向其學習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。也冀望用長者的角度檢

視辦公環境是否有對其不方便之設施或設備加以改進，建立友善長者

之辦公環境，讓更多長者願意參與志工服務，提升本所服務品質，讓

民眾感受到本所的進步與用心。 

(4)結合社區資源推廣志願服務業務 

結合鄰近公部門、社區及學校人力資源共同合作，透過與不同年齡、

背景之人員交流，參與體驗它單位舉辦之各式活動，多方學習擴展志

願服務業務效益，亦建立與各機關友好之關係。 

(5)資訊交流 

配合邀請志工加入「我的新北市 FB粉絲專頁」、「新北市 LINE@」兩項

官方資訊平台，利用志工座談會、教育訓練或相關活動宣導傳達，期

能讓志工透過群組即時收取訊息；另將於志工座談會或開會時開設新

北不動產 I-Land網教學，提升志工相關專業知識及服務民眾技巧。 

 (6)邀請志工一同參與活動 

 日後如有開辦環境教育訓練、所內自強活動或共識營，將邀請志工一 

 同出遊同樂，以增強志工與本所之間的情感聯繫。 

(二)各項工作期程 

編號 工作項目 預定期程 

1 提報 113年度第 1次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相關資料 113.01 

2 辦理志工聯誼會 113.01-113.03 

3 提報符合「內政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」規定條件志工 113.02 

4 辦理志工保險納保作業 113.02-113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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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評鑑志願服務業務 113.02-113.04 

6 提報符合「新北市志願服務獎勵辦法」規定條件志工 113.05 

7 提報符合「志願服務獎勵辦法」規定條件志工 113.06 

8 提報 113年度第 2次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相關資料 113.07 

9 提報地政局 113年度第 1次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113.07 

10 
提報符合「新北市政府績優地政志工獎勵要點」規定

條件志工 
113.08 

11 辦理志工座談會 113.08-113.09 

12 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113.11-113.12 

13 提報地政局 113年度第 2次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113.12 

14 請領誤餐費 例行性工作 

15 志工召募作業 例行性工作 

16 於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登錄志工服務時數 例行性工作 

17 協助新進志工完成教育訓練並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 例行性工作 

18 協助志工領取志願服務榮譽卡 例行性工作 

五、 經費來源 

依據本所 113年度編列相關經費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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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預期效益 

(一) 配合專業人士辦理志願服務，增進服務水準。 

(二) 配合相關活動廣為舉辦志工召募，提高召募之實質成效。 

(三) 運用地政專車、相關節慶活動結合偏鄉服務及志願服務工作，擴大服

務效能。 

(四) 結合鄰近公部門、社區及學校人力資源，由長者帶動青年參與志願服

務業務，深耕在地與擴展服務績效。 

七、 核定及修正 

本計畫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